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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8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 月 2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对广东联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失去控制的情况说明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，称因广东联汛教育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汛教育”）在 2018 年年审期间及补充审计期

间拒绝配合执行核心审计程序，违反联汛教育的章程约定，违反公司

法，拒不执行董事会决议、股东决议，你公司对联汛教育失去控制。

你公司在上述公告中披露的自 2018 年已经丧失了对联汛教育的控制

权与你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7 日、2019 年 6 月 28 日对我部年报问询

函【2019】第 155 号、第 454 号的回复存在较大差异。我部对此表示

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出补充说明： 

1．公告显示，联汛教育在 2018 年年审期间及补充审计期间拒绝

配合执行核心审计程序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及 2018 年年审会计师、2018 年补充审计会计师说

明上述核心审计程序的具体内容，涉及的具体财务报表科目及明细，

以及联汛教育拒绝配合执行的具体情况； 

（2）结合联汛教育拒绝配合执行核心审计程序的发生时点，说明

你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、不准确等情形。 

2．公告显示，联汛教育 2018 年违规大额购买无形资产 1.86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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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而你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中，

联汛教育大额采购无形资产的相关金额为 11,295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 2018 年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段中涉及的无

形资产采购金额与本次公告存在差异的原因，以及差异金额对应的采

购交易及具体无形资产内容； 

（2）你公司在回复我部 2018 年年报问询时表示，联汛教育采购

无形资产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与未来发展方向，价格公允，付款条件

及进度亦符合行业惯例。请说明公司前后披露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原

因，是否存在虚假披露、误导性陈述。 

3．公告显示，2019 年 11 月 18 日联汛教育召开董事会，决议更

换联汛教育总经理及财务总监；股东作出股东决议，更换联汛教育法

定代表人，并要求联汛教育管理层移交公章、账册凭证等资料。请你

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董事会及股东会的具体程序及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

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及方式、出席及表决情况、每项议案的主要内容

及形成决议等，并说明决议程序及决议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以及你公司并购联汛教育时签订的《购买资产协议》、联汛教育

《公司章程》的约定； 

（2）结合上述事项的发生时点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

及时、不准确等情形。 

4．公告显示，并购联汛教育后，你公司作出全资股东决定联汛

教育 2017 年度分红 4200 万元，之后联汛教育管理层以资金紧张为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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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分红。而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对联汛教育尚未实施分红解

释为“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，资金暂留子公司使用”；你公司回

复我部 2018 年年报问询时表示，应收联汛教育股利的收回不存在不

确定性。请说明公司前后披露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，是否存在虚

假披露、误导性陈述。 

5．你公司回复我部 2018 年年报问询时表示，收购联汛教育以来，

你公司向联汛教育委派了 3名董事及 1名监事，同时对联汛教育的《公

司章程》进行了相应修订，规定了联汛教育股东、董事会、董事长和

总经理的内部审批权限，你公司按照联汛教育章程等有关规定对联汛

教育实施控制及有效管理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对照《公司法》关于董事会、监事会的相关职权，说明上述

委派人员的履职情况，履职过程是否遇到阻碍及相关协调解决情况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公告联汛教育失控的相关情况，说明对我部 201

8 年年报问询的回复是否存在虚假披露、误导性陈述。 

6．请你公司结合前述回复，审慎判断对联汛教育丧失控制权的

具体时点及依据，你公司拟将联汛教育从 2018 年合并会计报表中剥

离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请会计师就联汛教育是否

失控、失控时点以及是否可以将联汛教育从公司 2018 年合并会计报

表剥离发表意见。 

7．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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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